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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 西 壮 族 自 治 区

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文件

桂发改价格〔2022〕669号

广西壮族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
阶段性降低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
用水用电成本有关事项的通知

各市、县发展改革委（局），广西电网有限责任公司（广西新电力

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）、广西桂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、广西百色

电力有限责任公司：

为扶持受疫情影响的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复工复产，根据

《国务院关于印发扎实稳住经济一揽子政策措施的通知》（国发

〔2022〕12号）、《国务院关于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促进消费持续

恢复的意见》（国发〔2022〕9号）等文件和自治区党委、政府工

作部署，现就阶段性降低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用水用电成本有

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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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2022 年 7月 1日起至 2022 年 12月 31 日止，电压等级

不满1千伏的一般工商业用电，只分享、不承担为保障居民、农

业用电价格稳定产生的新增损益（含偏差电费）分摊。

二、2022年 7月 1日起至2022年 12月 31日止，对非居民、

特种用水用户免收超定额累进加价水费。

各供水供电企业要多渠道向全体用户宣传告知，做好审核和

抵减工作，确保政策执行到位。各地要积极主动做好阶段性惠企

政策宣传，精心组织，加强协调，确保政策红利传导到终端用户。

各市发展改革部门、各供电企业于2023 年 1 月底前将落实情况

及成效总结报送自治区发展改革委。

特此通知。

广西壮族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2022年 6月 21日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抄送：自治区人民政府，各市、县人民政府，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、

住房城乡建设厅、市场监管局

广西壮族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室 2022年 6月22日印发


